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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溝通為基石

蘇文浩醫師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不遺餘力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 2019年 1月 6日正式上路，

是第一部以病人為主體的醫療法規，也是亞洲第

一部完整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馬偕醫院安

寧中心資深主治醫師蘇文浩表示，《病人自主權利

法》的施行成果將以階段性呈現，而未來該如何面

對各項挑戰，尚須各界共同努力。

 

病人要得到的良好照護品質， 

根基於良好的溝通和病人的自主權。 

 

　　　　　　　　　　　－蘇文浩

每個人都有 自主選擇醫療決策的權利
《病人自主權利法》顧名思義，即強調病人

擁有「自主選擇」醫療決策的權利，除明確保障

每位病人的知情、決策與選擇權，同時也確保病

人於意識昏迷、無法清楚表達時，其自主意願皆

能獲得法律保障與貫徹。蘇文浩表示，在臨床實

務上，為顧及家屬感受，病人往往無法表達自己

想要的決策，亦或是當病人已無法清楚表達意願

時，家屬們因意見不合而有分歧的狀況，經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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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聆聽病人的需求，並給予適當的諮詢。

見。而《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施行，提供了病人及

其家屬有機會透過溝通，了解彼此對醫療決策的

想法，並在專業醫療團隊的諮詢協助下，事先做

出醫療決定，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Advance 

Decision，簡稱AD）。

然而，在簽署AD之前，必須先進行「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簡稱

ACP），透過與專業團隊諮詢、病人和家屬溝通

討論的過程，商討意願人處於特定臨床條件、意

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的適當照護方式。

不論現下是處於健康或疾病的狀態，當有意願參

加ACP，必須先撥打醫院門診專線，進行洽詢及

預訂諮商日期。蘇文浩表示，之所以不採用網路

預約，是因為有幾項內容必須先透過電話確認，

包括意願人對《病人自主權利法》的了解、當事

人的需求、諮詢門診收費方式、諮詢時陪同親屬

的條件等，皆需先行溝通。ACP當天的參與者，

除意願人本人及其二親等家屬至少一名，尚須有

專科醫師、護理師及社工人員在場，針對預立醫

療決定的臨床條件狀況、相關照護方式、心靈支

持等提供說明與諮詢。

溝通是《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核心精神

《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後，不少人詢問這

與實施近 20年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有何不

同？蘇文浩表示，《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安寧緩

和醫療條例》的精神與內容完全不同。《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目的是在減少無效的醫療，透過「預

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來保障

末期病人不做無效醫療，有權利可以拒絕心肺復

甦術、延長瀕死過程的維生醫療，但可能有效的

醫療決策仍會被執行。反觀《病人自主權利法》的

核心精神在於病人、家屬、醫療團隊三方的「溝

通」，透過溝通了解病人真實意願，同時讓病人及

其家屬了解各種狀況的醫療選擇，將決定權還給

病人，促進醫病關係和諧，幫助家屬尊重與支持

病人的決定。《病人自主權利法》適用的疾病範圍

更廣，除有末期病人，尚包含不可逆轉的昏迷、

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及其他經衛福部公告的

疾病等，已不僅僅是無效醫療，一些可能有效或

存疑治療，也賦予病人拒絕的權利。

蘇文浩舉例說明兩者間的差異，一位因意外

造成永久植物人狀態的年輕人，因《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僅限用在「末期病人」身上，在此條例

下醫療團隊仍須提供維持生命的治療；但若這位

年輕人已簽署AD，因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五

項特定臨床條件之一，在專科醫師及安寧醫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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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確認後，即可依法執行AD裡的內容。蘇文浩

表示，這兩個有關臨終或善終的法律，也有相同

交集之處，例如適用疾病皆有「末期病人」，且

要啟動執行預立醫療決定時，都需要安寧緩和醫

療團隊會診確認。

在法律基礎上 保障醫病關係
過去在安寧緩和醫學臨床上，蘇文浩看過許

多例子，雖然病人已經口頭告知醫療團隊不要插

管、不要急救，但實際上，當已呈現昏迷或無法表

達的狀況下，只要有家屬說要插管、需要急救，

90%以上醫療團隊都會執行。臨床上也常見家屬

間因為不了解其意願而發生爭執，尤其是現今社

會許多子女與父母不同住，鮮少有機會了解病人

對醫療決策的想法，蘇文浩無奈地說，通常最堅

持要搶救的，經常非主要照顧者。例如，從國外或

外地回來的子女，因為沒有幫忙照顧或不知病人

的意願，會捨不得放手。《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

後，能夠促進醫病關係和諧，讓醫療團隊得以遵

從病人對於醫療處置的決定，獲得法律的保障，

亦能在法律的基礎上，減少家屬間的爭執，以降

低親屬為病人做決定所造成的內疚與自責。

也有不少人擔心，簽署AD之後，是否無法

反悔了？《病人自主權利法》強調的是病人自主

的權利，不管要或不要，都能由自己決定。蘇文

浩表示，是否要在醫療技術協助下延長自己的性

命，這個意願是會隨著時間、環境各種變化而改

變，可能是想看到孩子結婚、可能是有新的醫學

技術能治癒疾病，因此就算已簽署AD，還是可

以選擇透過正式的行政處理過程解除約定。

更多溝通細節 藏在施行過程中
臨床上，執行ACP超過一年下來，蘇文浩

發現很多人的想法過於簡單。例如，認為簽署預

立醫療決定書後，未來遭遇任何狀況下都不會裝

鼻胃管，但實際上只有符合五個特定臨床條件之

一，才能決定不插鼻胃管，其他疾病還是得正常

進行醫療處置。《病人自主權利法》充滿許多溝

通上的挑戰，蘇文浩舉極重度失智為例，確診失

智程度嚴重，持續有意識障礙，導致無法進行生

活自理、學習或工作，且經臨床失智評估量表達

3分以上、功能性評估量表達 7分以上，並由 2

位神經或精神醫學相關專科醫師確診者，則適用

《病人自主權利法》拒絕插鼻胃管進行流體餵養

治療。然而，與癌症末期、永久植物人有確切判

透過預立醫療計畫的社區宣導，讓長者們了解自

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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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間點不同，極重度失智是漸進式發生，如何

讓家屬理解為何在病人看起來仍可行動的狀況，

拒絕進行插鼻胃管治療，都是溝通上的挑戰。

蘇文浩認為，《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施行是

有階段性的，目前多在進行諮詢、簽署階段，雖

然已有執行案例，但多是末期病人，這些病人常

常原本就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執行上爭

議較少，但是《病人自主權利法》中其他的臨床

實際執行狀況仍沒有太多經驗。蘇文浩說明，現

在簽署AD，多是身體相對健康且想要防範未然

之人，在適用疾病不同、拒絕醫療範圍不同的條

件下，目前還看不出執行層面的困難，真正的挑

戰將發生在未來執行過程之中。

面對未知困難 需要各界接受挑戰
如何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執行狀況，蘇文

浩建議可從幾個層面著手。首先，不管是民眾端

還是醫療端，都要加強宣導。蘇文浩遇到非常多

對於狀況都是一知半解的人的詢問，說不出《病

人自主權利法》的名稱與相關內容，除了加強法

案宣導，目前ACP採自費門診收費，也需要與民

眾溝通原因。諮詢門診非常花費時間，根據蘇文

浩的經驗，一個半天的門診僅能諮詢 2∼ 3組，

平均一組意願者需要花費 1∼ 1.5小時進行諮

詢，各家醫療院收取的費用不依，如何讓意願者

認同這筆費用的支出，或許也是宣傳上的挑戰。

同樣地，醫療端也需要宣導，未來醫護人員

在做醫療處置時，必須先了解這位病人是否有簽

署過AD，以落實病人的醫療決策。目前啟動預

立醫療決定時，需有緩和醫療團隊在場照會確

認，蘇文浩表示，未來也必須思考如何讓每位專

科醫師了解並熟悉安寧臨終溝通方式，訓練一般

臨床醫護人員投入安寧緩和醫療，避免簽署案例

越來越多時，在醫院沒有安寧緩和醫療團隊狀況

下，碰到案例就轉院。蘇文浩也提醒，符合啟動

預立醫療決定的特定臨床條件，第五項是其他經

政府公告的罕見疾病，安寧緩和醫療團隊如何面

對這些過往極少接觸的罕見疾病，亦是一大挑

戰。臺灣是亞洲第一個施行以病人為主體、保障

病人自主權利專法的國家，如何讓每個人的醫療

價值觀受到尊重與保障，期望由各界接受挑戰，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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